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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纪念设施是记录无数中华儿女为实现革
命胜利、国家繁荣、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历史的物
质载体，是弘扬烈士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
义、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不朽丰碑。市民
政局不断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规范服务
内容，管理水平稳步提升。我市现有烈士陵园11
处，其中，羊山烈士陵园为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单位，梁山歼灭战遗址纪念园为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保护单位；兖州烈士陵园、邹城烈士陵园、
王杰纪念馆、微山湖英烈纪念园、梁山革命烈士陵
园为省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

适应形势发展 争取领导重视
推动烈士陵园建设快速发展

我市烈士陵园大部分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
年代。长期以来，由于经费投入不足，管理方式落
后，园容园貌陈旧，部分设施破损。为从根本上改
变陵园的落后面貌，全市各级民政部门紧紧抓住
城市建设发展和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县）活动的
机遇，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的支
持，大部分陵园被纳入当地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
总体规划，陵园建设问题摆上了各级党委、政府的
议事日程，积极申报优抚事业单位中央、省补助资
金项目。经过各级各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我市
陵园建设实现了快速发展，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11处烈士陵园集烈士褒扬、群众教育、红色
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被国家、省、市、县命名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增加资金投入 加快建设步伐
提升烈士陵园建设整体水平

我市针对烈士陵园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实际
问题，坚决破除等、靠、要的被动依赖思想，依靠政

策，结合实际，坚持“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参与、群
众支持，自立发展紧密结合”的工作思路，不断增
加资金投入，大力实施改扩建，新建了多处纪念
堂、纪念碑、纪念亭、纪念雕塑，改造了数量繁多的
土堆坟和石碑，增添了大量的纪念实物和展品，更
新了布展陈列的方式手段，实施了园区绿化美化
亮化工程，烈士陵园的面貌焕然一新，整体水平实
现了提档升级。

羊山烈士陵园紧紧抓住金乡县打造羊山古镇
国际军事旅游度假区的有利时机，将烈士陵园纳
入景区总体规划中，建设完成山前广场、刘邓雕
塑、鲁西南战役纪念馆等，园区基础设施齐全，环
境整洁优美，成为集烈士褒扬、宣传教育、红色旅
游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辐射鲁苏豫皖四省、具有较
大吸引力影响力的红色旅游景区和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微山县认真落实红色旅游
发展纲要，积极打造红色旅游文化，投资1100万
元将烈士陵园改扩建为占地50余亩的微山湖英
烈纪念园。曲阜市投资800多万元把烈士陵园搬
迁至风景秀美的九仙山上，高33米的烈士纪念碑
矗立在山顶，仿古牌坊、烈士墓区、登山石阶错落
有致。占地164亩的邹城市烈士陵园，布局对称，
苍松翠柏满园，绿草如茵，鸟语花香，成为园林式、
花园式陵园的典范。

2017年以来，我市共争取上级资金1040万
元用于济宁烈士陵园、羊山烈士陵园、梁山歼灭战
遗址纪念园、曲阜市烈士陵园、鱼台烈士陵园、汶
上县烈士陵园、泗水县烈士陵园、邹城烈士陵园维
修改造。

健全管理机制 拓宽服务内容
扩大教育阵地影响力

做好烈士褒扬工作，抓好硬件建设是基础，搞
好内部管理是关键。多年来，全市各级民政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办
法》，按照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工作思路，狠抓烈
士陵园管理改革和队伍建设，陵园内部活力大大
增强。

一是抓队伍建设。按照工作岗位需要，配强
了领导班子，配齐了工作人员，先后有一批懂业
务、会管理、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工作人员加入到
管理服务队伍中来。二是抓制度建设。实行规范
化管理。各陵园制定完善了《烈士陵园管理暂行
办法》《烈士陵园纪念建筑设施维护与管理守则》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了各级各类人员岗
位责任制、岗位道德规范和岗位服务标准，实行以
岗定责、以责定标、指标到人、层层分解、绩效考
核、责任追究的管理办法，有效地保证了各项工作
的顺利进行。三是抓行风建设。各陵园严格执行
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单位行风建设示范单位
标准，不断强化服务意识，优化办事程序，表现出
了优良的行业作风。四是抓督导检查。每年定期
组织对烈士陵园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内容涉及纪
念建筑物管理保护、事迹遗物陈列、园容园貌、保
护标志设立等方面，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促进了
烈士陵园的全面发展和提高。

烈士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重要场所。多年来，各陵园始终坚持“褒扬先烈、
教育后人”的建园宗旨，在抓陵园建设和改革管理
的同时，不断丰富完善教育内容，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的主题教育活动。每年，全市超过100万人到
陵园祭扫烈士、瞻仰事迹、接受教育。特别是清明
节、“八一”、烈士纪念日、“十一”等重大节日，社
会各界人士有组织地参加“缅怀烈士、永葆青春”、

“继承烈士遗志、立志献身祖国”等系列主题悼念
教育活动，通过受教育，激发了他们特别是青少年
一代积极向上的热情，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理想、
信念和价值观，感染和激励着人们为祖国富强、人
民幸福积极奉献和顽强奋斗。 朱启博 戈成玉

加强管理 完善功能

市民政局着力提升
烈士陵园建设与红色教育水平

孔祥坦（1926～1949），著名革命烈士、华东军
区战斗英雄。邹城市田黄镇瓦曲村人。1940年3
月，l4岁的孔祥坦参加八路军。l944年加人中国共
产党。入伍后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
牺牲前任华野三纵七师二十一团营长。

孔祥坦入伍后，很快地成长为一个勇敢善战的
革命战士。在1940年、l941年两年的反扫荡战斗
中，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异常勇敢。同志们
称赞他是邹县独立营二连的“小老虎”。1943年，
在消灭匪军张显荣部的战役中，孔祥坦带领3名战
友，奋不顾身，率先冲进南孙徐敌楼，迫使30多个
敌人缴枪投降，使部队迅速全歼了守敌。1944年
孔祥坦所在连在云山营被匪军300多人围困。孔祥坦主动提出突围方案。
得到领导批准后，他带领一个排迅速攻下东山头制高点，俘虏了十几个守
敌。紧接着他又率队攻上北山头，全歼守敌。1944年6月孔祥坦出席了“山
东军区英模会议”，获得“山东军区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在解放战争期间，
因其指挥有方，歼灭了大量蒋匪军，又被评为“华东军区战斗英雄”。1948年
12月，在淮海战役中，孔祥坦不幸负重伤不治，于1949年1月牺牲。

编者按
英雄者，国之干。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全票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贯彻实施好英烈保护法，以法律武器守护

和捍卫英烈尊严，让英烈精神融入血脉、常传常新，必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起奋斗伟力。近年来，市
民政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烈士褒扬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组织领导、设施建设、管理服务、宣传引导等方
面下功夫，有力提升了烈士褒扬水平，在全社会营造了缅怀烈士、崇尚烈士、学习烈士的浓厚氛围。

济宁籍革命先烈英雄事迹

杨静斋，名修稳，字安亭，号静斋。梁山县小
安山镇杨堤口村人，1888年生。辛亥革命后，他志
意深造，于1913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法律系。大
学毕业后回乡，后又到济南山东农业专科学校任

“庶务”。杨静斋是民主革命时期同情我党、支持
并参与我党革命事业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刚直不
阿，坚持正义，疾恶如仇，做出了很多有益于人民
的事情。

1942年，侵华日军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加紧
对我解放区，特别是华北解放区进行“扫荡”和“蚕
食。地方国民党顽军也乘机制造摩擦，在日、伪、顽
杂军的封锁和夹击下，不少抗日根据地相继沦为敌占区，环境日趋恶化，斗争
十分艰苦。当时，杨静斋任晋冀鲁豫办事处驻会委员，在这种形势之下，其家
属和亲友对于其投身于残酷斗争放心不下，以其年老体弱为由，劝其不要再
外出奔波，暂时隐蔽起来，以防不测，而杨静斋终不接受，瞒着家属和亲友，继
续从事民族解放斗争，随机关转战到濮、范、冠一带，是年9月27日，日军采取

“铁壁合围”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杨静斋在濮县城北杏子铺被敌人包
围，抵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54岁。

陈伯衡，原名陈宪璇，笔名行鱼，生
于1906年2月26日，汶上县中都街道西
周村人，中共党员。16岁考入汶城书院
高小。193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
学经济系。在北大，随着马克思主义的
广泛传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
对革命的朦胧向往，变成了自觉的追
求。1935年，北大毕业后到济南齐光中
学任教务主任，并成为《齐光校刊》的主
要撰稿人，针对当时的形势，发表多篇战
斗檄文，阐述了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的观点。

1937年10月，日军逼近济南，韩复榘军南逃，流亡师生南撤路
经汶上，为配合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他决定留在汶上，从此开始了投
笔从戎的革命生涯，依靠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抗日工作。1938年2
月，与鲁西南工委派来的共产党员刘星等人一起在汶上县七区申垓
村（现属梁山县）附近的永安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汶上县人民抗
日自卫队。这支队伍转战于黄河两岸，与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
得一系列战果。队伍先后被编为十支队挺进队、十支队东进梯队和
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一团，他先后任挺进队长、东进梯队司令员、
六支队一团团长等职。1939年初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
率六支队一团攻下泰安薛家岭据点，俘获伪区长以下60余人，长短
枪数十支，轻机枪1挺。3月22日，在指挥郑海作战时，不幸中弹牺
牲，时年33岁。

王杰，原名王遵明，乳名芳。1942年
出生于金乡县华堌村（今金乡镇王杰
村）。一九六一年七月，从山东金乡中学
初中部刚刚毕业的王杰，怀着一颗火热的
心参加了部队。

王杰一到新兵连，连里组织大家学习
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展
了忆苦教育活动，年青的王杰听到了旧社
会那样多骇人听闻的事实，知道了战友们
有那样深的血泪仇，他开始懂得了什么是
阶级，什么是压迫、剥削，懂得了为什么要
革命的道理。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

怒，跳上台去表示决心说：“我虽然没有受过苦，但是同志们的苦，就
是我的苦。我要替阶级兄弟报仇！”

王杰被分配到工兵一连。刚去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新鲜。工
兵一连，是一个立过战功的连队。他为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里感到
很自豪，心想自己也要当个战斗英雄。1963年3月，毛主席发出了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使王杰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获得了新的巨
大动力。他以雷锋为榜样，拿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和雷锋比，一
点一滴学英雄和改造自己。王杰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是自觉、严格
的。王杰连续3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1965年7月
14日，在江苏省邳县张楼人民公社组织民兵进行绊发防步兵应用
地雷实爆训练时，一个地雷拉火管突然出现意外，地雷即将爆炸，危
急时刻，王杰奋不顾身毅然扑向炸点，以自己的牺牲掩护了在场的
12名民兵和干部。追寻王杰同志的人生足迹，他的成长，离不开部
队这个大熔炉的培养，从他的日记中，人们发现他崇拜的英雄是董
存瑞。

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
氛围的活动。

侵占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

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

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

·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
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损害英雄烈
士的名誉、荣誉。

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

这些事不能做

这些人可起诉追责
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
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对侵害英
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英雄烈士保护工作中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英烈纪念设施范围内做“噪音杂事”

·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
动，如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侵占、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被
侵占、破坏、污损的纪念设施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依照《中国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

·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路战争和侵略行为，寻衅滋
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这些行为将受严惩

英雄烈士保护法英雄烈士保护法
对这些行为说对这些行为说““不不””

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表决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


